
长江资管乐享季季盈 4 号

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第二十次分红预告

根据《长江资管乐享季季盈 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说明书》、《长江资管乐

享季季盈 4号集合资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的约定，经管理人计算并由托管

人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复核，本集合计划管理人决定以截至 2025年

9月 8日的可供分配利润为基准，向本集合计划份额持有人进行第二十次收益分

配。现将收益分配情况预告如下：

一、收益分配方案

每份集合计划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本集合计划可供分配利润指截至收益分

配基准日集合计划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收益的孰低数。最终具体分

红金额以 2025年 9月 9日的分红公告为准。

二、收益分配对象

权益登记日，本集合计划注册登记机构登记在册的本集合计划全体份额持有

人。

三、收益分配时间

（一）权益登记日、除权除息日：2025年 9月 9日。

（二）红利发放日：2025年 9月 11日。

（三）红利再投资确认日：2025年 9月 10日。

四、收益分配方式

本集合计划的收益分配采用现金分红或红利再投资两种分红方式，默认分红

方式为现金分红。集合计划存续期间投资者可对收益分配方式进行修改，但在权

益登记日当天进行的修改对本次分红无效。

（一）选择现金分红方式的投资者，其现金红利将不晚于 2025年 9月 11

日自本集合计划托管账户划出，实际到账时间以销售机构划付时间为准。

（二）选择红利再投资方式的投资者，所转换的集合计划份额将于 2025年

9月 10日直接计入其集合计划账户，投资者自 2025年 9月 11日起可查询。



五、业绩报酬计提

管理人于收益分配的权益登记日对符合业绩报酬提取条件的份额计提业绩

报酬，业绩报酬从分红资金中扣除。当分红金额不足提取业绩报酬时，以分红金

额为限。具体的业绩报酬计提方法及原则请见《长江资管乐享季季盈 4号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资产管理合同》。

六、咨询办法

投资者可登录管理人网站（www.cjzcgl.com）或拨打客服热线 4001-166-866

了解相关内容。

本公告为本集合计划收益分配方案预告，最终具体收益分配方案以 2025年

9月 9日的分红公告为准。

特此公告。

长江证券（上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二〇二五年八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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